
嘉義榮服處 112 年度「第 1、2服務網座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1 

榮民許○○先生： 

(1)本身為新退榮民，有心從事農
業工作，但都不清楚農委會所

辦理之農業職業訓練課程，其

所花費的訓練費是否符合榮服
處補助項目？ 

 

 
 

 

 
 

 

 
(2)職業課程訓練完之後，必須有

就業才能完成後續的補助經

費，但從事農業工作所要提出
之工作證明，也不清楚，希望

榮服處可協助。 

嘉義榮民服務處： 

(1-1)大部分農委會所辦理之職業
訓練都符合補助資格，請各位

學長有想了解欲參加的職業訓

練是否符合補助規定，可加入
本處官方 LINE@，將此職訓網址

或紙本簡章張貼到 LINE@訊息

上，本處加以確認後立即回覆
告知。 

(1-2)退除役官兵申請職業訓練費

用補助，應提出參訓申請，經
榮服處核准同意後參加，提醒

各位學長務必於參訓前向榮服

處提出參訓申請。 
(2)依國軍退除役官兵參加職業訓

練補助辦法第六條規定，參加

農業相關職業訓練者，免附相
關職業保險及在職證明，只要

於完成職業訓練課程之翌日起

四個月內，檢附發票或收據正
本、存摺及結訓證明，即可至

本處提出經費補助申請。 

 

2 

榮民林○○先生: 

(1)建議臺中榮總嘉義分院增加復
健科門診量。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1-1)感謝臺端的建議，經查本院
嘉義分院復健科門診目前共 3

天有 3個診次，而市區門診由

中榮醫師支援，每週二、三，
上、下午均有診次，詳細看診

資訊，可至本院網頁或電洽本

院掛號室。 
(1-2)為利榮民(眷)及民眾復健近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2)現在資訊發達，每個人大部分

都有手機，建議嘉義榮服處辦

理各項活動或政策宣導可公告
於官網或 LINE@，讓榮民知道

可自動報名參加。 

 
 

 

 
(3)自從年金改革後許多榮民之收

入減少很多，最近 2年物價上

漲 1、2成，許多低階退俸榮民
其退休金已不堪負荷生活，建

議是否可暫停年金改革。 

便性，在嘉義分院或市區門診

就診所開復健單，是可選擇至

市區門診或嘉義分院復健，依
規復健單完整療程需在同一院

區完成。 

(1-3)有關榮民建議增加門診數乙
節，現囿於復健科醫師人數，

暫無法增加門診量，本院刻正

積極招聘復健科醫師，以增加

門診數，尚請諒察。 

 

嘉義榮民服務處： 
(2)謝謝林學長的指教，辦理各項

活動或政策宣導皆持續於官網

公告，另也歡迎加入輔導會官
方 Line@，可直接連結本處官網

(最新消息)，可立即獲得相關

訊息。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退除

給付處： 
(3)年金改革為本會配合國家政策

辦理，至於是否可暫停年金改

革，本處伺時於適當會議，向
相關單位建議。 

嘉義榮民服務處： 

(3-1)輔導會為加強低階退俸榮民

長輩之服務照顧，已於 110 年

修正「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養安

置辦法」，開放支領政務、公、
教、警、公營事業月退休(職)

金或軍職退休俸、生活補助

費、在臺支領大陸半俸者，亦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可申請辦理就養，經審核符合

資格核定就養身分者，每月支

領就養給付，以維渠等經濟生
活所需。 

(3-2)另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

役條例」修正第三十九條略
以，退役後所支領退休俸、贍

養金及遺族所支領之遺屬年金

給付金額，於中央主計機關發

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

率達正、負百分之五時，應予

調整，或至少每四年應予檢
討。最近一次已於 111 年 7月 1

日調整 2％在案。 

3 

榮民黃○○先生: 

(1)榮民遺屋拍賣僅公告在官網
上，讓許多榮民或者民眾無法

獲得訊息，建議可增加公告到

官方 LINE@或大家可接觸到的
訊息，讓有興趣的榮民或民眾

更為知悉。 

 
 

 

(2)分享本人被詐騙經驗，現 AI
技術很厲害可模仿聲音，上星

期接到聲音很像女兒的電話，

其表示替人擔保借錢，現債主
跟他討錢，想跟我借錢，但我

請對方告知人在哪裡，對方卻

一直回答不出，當下懷疑並立
即掛電話，最後再另聯絡女

兒，才知這是詐騙電話。 

嘉義榮民服務處： 

(1)目前官網仍是迅速普遍的資訊
傳遞平台，有關遺屋拍賣公告

將調整置放於官網之最新消

息，簡化流覽搜尋路徑，便利
民眾訊息接收，另歡迎加入輔

導會官方 Line@，便可連結本處

官網(最新消息)，可立即獲得
相關訊息。 

 

(2)現今詐騙方法日新月異且多為
集團犯案，保持冷靜、警戒應

對與求證，是防止詐騙的不二

法門，在此謝謝黃學長的經驗
分享。另外目前正值全民共享

普發現金 6,000 元階段，也請

學長們不要把身分證、健保卡
等證件交給陌生人，以免遭冒

領盜用，亦請不要隨意點擊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LINE、簡訊或電子郵件等不明

連結，避免個資遭竊取。 

4 

榮民王○○先生: 

(1)新退榮民對於榮服處辦理各項
活動資訊、管道及權利，都不

清楚更無法獲得，希望能讓訊

息更為流通。 
 

 

 
 

 

 
(2)本人去年曾在灣橋分院參加預

立醫療照護諮商(ACP)，整個過

程非常嚴謹，先觀賞影片後，
經醫療諮商團隊詳細說明與雙

方溝通後，才可依自己選擇的

醫療照護意願簽名，希望各位
學長趁自己有自主行為時，參

加簽署(ACP)，因為自己的生命

自己決定，不要讓子女決定要
不要拔管，因為讓子女下決定

時確實很困難，況且簽署(ACP)

一般民眾還要花錢，榮民免
費。 

嘉義榮民服務處： 

(1)新退榮民退伍後都會至榮服處
辦理榮民證，在辦理作業流程

中除臨櫃提供權益簡表供參

外，亦有相關業務承辦人員會
向新退榮民說明相關權益事

項。另在其退伍 15 天內，本處

也會請社區志願服務組長主動
完成初步訪視，再次宣導相關

權益事項，持續落實服務照顧。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2-1)預立醫療照護諮商(ACP)：是

指意願人與醫療服務提供者、

親屬或其他相關人士所進行之
溝通過程，商討當病人處於特

定臨床條件、意識昏迷或無法

清楚表達意願時，對病人應提
供之適當照護方式以及病人得

接受或拒絕之維持生命治療與

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建議各
位學長在可以自己決定生命時

可帶 2 位見證人至嘉義分院簽

署(ACP)，榮民免費、一般民眾
則要收費。 

(2-2)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

療抉擇意願書(針對病情末
期)：若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

診斷認為不可治癒，且有醫學

上之證據，近期內病程進行至
死亡已屬不可避免時，可簽署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不施行維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生醫療。 

5 

榮民張○○小姐: 

至嘉義分院看診(甲狀腺科)時醫

師開三個月慢性病處方籤，再回診
時醫師已調走，建議醫師無法看診

時，是否能先電話告知醫師已換人

或者休診。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1)感謝臺端的建議，讓醫院更加

進步與服務精進。本院針對已
預約掛號榮民(眷)及民眾，若

醫師臨時因故停休診，均會由

專人電話通知，並協助改掛其
他診次或醫師，惟本院聯繫

時，若臺端所留電話有誤或無

人接聽，則可能無法通知到本
人，尚請諒察。 

(2)敬請民眾多加利用本院預約掛

號 (https://tre.vhcy.gov.tw/register/) ，
並可透過本院看診進度 APP 掌

握至院看診適宜時間，避免久

候。若預約醫師因故臨時停、
休診，以利院方可以電話通

知，醫師調整或改掛其他日期。 

 

6 

榮民王○○先生: 
建議希望嘉義分院門診表能提供

藥物諮詢專線電話。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1)本院藥袋正面除註記藥物資訊

外，背面亦有用藥指示，及藥

物諮詢電話(05-2359630 分機
1801)，若榮民(眷)或民眾有藥

物諮詢需求，除可至醫院臨櫃

由藥師提供藥物諮詢服務外，
亦可透過本院藥物諮詢電話來

諮詢。 

(2)感謝臺端的建議，本院自 112
年 6 月起，於院刊醫訊(含門診

表)新增藥物諮詢電話訊息(第

22 頁)，無任感荷。 

 

 



嘉義榮服處 112 年度「第 3、4服務網座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1 

榮民何○○先生： 

(1)因本人配偶身障有申請印尼
外勞，將於 5月 6 日到期，重

新申請的相關費用已繳納，銜

接空窗期不知多久？ 
 

 

(2)印尼撤僑運動是否會影響上
述？ 

 

(3)勞動部發放勞動基金可否縮
減？避免影響勞工的權益。 

 

 
 

 

 
 

 

 
(4)每星期申請 2次長照專車到

相同地點醫院，費用卻不一

樣？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有關臺端移工申請案件辦理進
度，可洽本署電話服務中心

(02-89956000)或至移工案件

申辦進度查詢(https://gov.tw/PkY)，
亦可逕洽臺端之委任仲介詢問

辦理進度。 

(2)目前我國開放之各來源國輸出
移工均為正常，並無停止輸出

移工情形。 

(3)依據就業服務法第 55條第 3項
規定略以，雇主或被看護者符

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

或中低收入戶、依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領取生活補助費，

或依老人福利法領取中低收入

生活津貼者，其聘僱外國人從
事家庭看護工作，得免繳納就

業安定費。 

嘉義縣長期照顧中心： 
(4-1)本中心已於會後分別以電話

聯繫及家庭訪視時向學長說明

收取費用不一緣由。 
(4-2)查學長配偶申請交通接送服

務分為長照交通接送服務、身

障復康巴士交通接送服務兩種
類型，兩種類型收費標準不

一，說明如下： 

A.長照交通接送服務：最高補助
8 趟/月(來回共算 2 趟，每趟

一般戶收費 62 元)。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B.身障復康巴士交通接送服務：

按公里數計算，非低收入戶之

身心障礙者在 5 公里(含)以內
80 元，超過 5公里者，每 1公

里加收 5 元（不滿 1 公里，以

1公里計算），必要陪伴之 1人
免費；共乘者車資以 6 折計算

(共乘者係指同一起迄點上下

車之所有預約搭乘者）。 

(4-3)因學長配偶每月申請交通接

送服務次數如超過長照服務次

數，餘則改申請身障復康巴
士，故其收費標準不一。 

2 

榮民黃○○先生： 

本人肯定座談會功能非常好，惟

相關訊息如何傳遞至每位榮民弟
兄，仍請榮服處朝這方面精進，

將相關訊息傳遞給每一位榮民弟

兄。 

嘉義榮民服務處： 

相關退除役官兵(眷)資訊宣導，目

前以輔導會及本處官網(及臉書)
公布為主，手機請加入輔導會官方

line@群組或數位榮福卡專區，便

可連結本處官網(最新消息)，立即
獲得相關訊息。另本處後續會依活

動性質，審酌製作宣導單張合適

性，讓渠等能便利獲取相關資訊。 

 

3 

榮民曾○○先生： 

目前嘉義有從大林到梅山的小黃

公車，是否可以協調嘉義縣政府
安排小黃公車路線，方便從嘉義

市到榮總嘉義分院及灣橋分院。 

嘉義市政府： 

有關榮民建議增設小黃公車路

線，方便從嘉義市火車站到榮總嘉
義分院及灣橋分院一節，說明如

下： 

(1)本府現已有市區公車「中山幹
線(綠線)」可由嘉義火車站至

榮總嘉義分院，採電動低地板

公車行駛，班距約 15-20 分鐘，
並推出持電子票證(悠遊卡、一

卡通等)搭乘享免費優惠，歡迎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多加利用，詳細資訊可至本府

交通處網頁查詢。 

(2)本府亦已刻正規劃幸福巴士
(九人座小巴士)路線可由嘉義

火車站至榮總嘉義分院，預計

112 年 6月上線營運，屆時可預
約電話為 0965-518265。(路線

請參考附件) 

(3)至榮總灣橋分院因路線跨縣

市，目前已有「7312」、「7313」、

「7319」及「7323」等公路客

運路線行經，幸福巴士則由嘉
義縣政府或竹崎鄉公所規劃。 

嘉義縣政府： 

(1)經查兩家醫院現有公車路線說
明如下： 

A.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現

有嘉義縣公共汽車管理處
7312B溪心寮─嘉義[繞駛灣橋

分院]、7313A嘉義─溪心寮(經

松腳)[繞駛灣橋分院]、7319E
嘉義─番路(經內埔)[繞駛灣

橋分院]、7319H番路─嘉義(經

內埔)[不繞駛黃心寮、繞駛灣
橋分院]及 7323D 嘉義─梅山

(經竹崎)[繞駛灣橋分院]，每

日共有 8班次。 

B.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現

有嘉義市市區客運中山幹線

(綠線)行經，每日共有 56 班
次。 

(2)綜上所述，因兩家醫院目前均

有公路客運及市區客運行經，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是否再增設幸福巴士（小黃）

路線，本府納入研議。 

臺中榮總嘉義分院： 
提供本院巡迴服務車路線供參。

(路線請參考附件) 

4 

榮民李○○先生： 

榮總嘉義分院眼科門診次數太
少、間隔日期太長，就診很困擾。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1)嘉義分院目前周一、周二及周
四上午有眼科門診，市區門診

為周三及周五(隔周)上午，另

灣橋分院為周二上午，歡迎榮
民(眷)依需要看診時間至各院

區看診。 

(2)本院目前刻正積極招聘眼科醫
師，以增加門診數，尚請諒察。 

 

 



嘉義榮服處 112 年度「第 5、6、7、8服務網座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1 

榮民韋○○先生: 
鑲牙補助現行規定僅就養榮民方
可申請補助，建議輔導會考量與
一視同仁，提升至一般榮民均可
申請補助。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就醫
保健處： 
(1)公費就養榮民至各級榮民醫院

及國軍花蓮總醫院、衛生福利
部花蓮醫院(與花蓮榮服處合
作)鑲牙，免先墊付款進行公費
鑲牙。惟囿於年度預算有限，
本會現行補助公費就養榮民鑲
牙每 4 年全口鑲牙上限 4 萬
元，每 2 年非全口上限 1 萬 5
千元。 

(2)各級榮院亦提供投保健保第 6
類1目之無職業榮民(含遺眷家
戶代表)，其經醫師診斷後，使
用本會核定之牙材，可享 8 折
優惠。 

(3)各縣市政府均提供低收、中低
收入老人假牙補助；嘉義縣
(市)亦提供65歲以上長者鑲牙
補助，相關補助條件可逕洽所
在地之鄉(鎮)公所或社會局
(衛生局)等協助。 

 
嘉義榮民服務處: 
(1)嘉義縣(市)政府針對設籍滿 65

歲以上或年滿 55 歲以上原住
民，且列冊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或領有中低老生活津貼、
身障生活補助費等，可申請補
助，相關補助辦法與申辦程序
請逕洽地方政府。 

(2)另嘉義縣政府針對一般戶且設
籍達 1年以上之滿 65歲以上長
者或 55 歲以上原住民，亦可申
請活動假牙補助，申請者需至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嘉義縣樂齡活動假牙合約診所
評估，有任何疑問請逕洽服務
專線 0800-780-999 瞭解。 

2 

榮民沈○○先生: 
醫療院所於疫情期間之門禁分流
管制作為均已恢復常態，臺中榮
總嘉義分院之後門(自強街)至今
尚未開放，前往後院(如血液腫瘤
科)就醫之民眾須從前院(大門)
繞行至後院導致諸多不便，建議
開放後門便民。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1)感謝臺端的建議，嘉義分院於

疫情管制解除後，除 E 棟後門
(自強街)外，現已全面解除出
入口管制，開放民眾通行。惟
因本院後方長照大樓興建工程
尚未結束，為免肇生意外及安
全，維持管制為貨物、大體及
員工出入口。 

(2)建議須至嘉義分院 E 棟就診之
榮民(眷)及民眾，可利用「夜
間出入口」進入院區，毋需從
前院(大門)進入，造成民眾就
醫不便，尚請諒察。本院於長
照大樓工程完竣後儘速評估後
門開放可行性。 

 

3 

榮民張○○先生: 
普發現金規劃之直接入帳：特定
對象（領有勞保年金、國民年金、
老農津貼、勞退、身障補助、中
低收入老人津貼等）免登記，直
接匯入帳戶。輔導會輔導照顧對
象僅就養榮民為直接入帳，建議
爾後如有類似情形，輔導會能多
方考量廣納直接入帳對象。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退除
給付處： 
本次普發現金發放方式，係由主政
單位衡平軍公教一致性，本會未獲
邀參與討論，爾後如有類似情形，
本會自依程序提出服務榮民方案。 
 

 

 



嘉義榮服處 112 年度「第 9、10、11 服務網座談會」 
建議事項彙整表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1 

榮民林○○先生： 

(1)首先感謝嘉義榮服處對榮民
長輩的照顧輔導，在此讚許社

區組長徐帝雄組長，徐組長此

前曾跟本人借用電鋸，本人詢
問作何用處，原來是要幫榮眷

處理樹木樹枝的問題，針對小

事，都盡心盡力，足以顯示嘉
義榮服處對榮民長輩照顧服

務做得很好，所以在此肯定徐

組長。 
 

 

(2)輔導會提供榮民職業訓練班
隊受訓補助，但有些項目無班

隊要去外部單位受訓。惟職訓

費用補助，現行規定需受訓結
束 4個月內需有就業證明，才

能獲得職訓補助，但現今大環

境就業不簡單，要在其期限內
找到工作並不容易，高齡就業

更不簡單。建議可否取消這規

定，或針對無法順利就業者，
採補助一半或部分補助，不要

受訓結束後找不到工作者，便

完全無法補助。 

嘉義榮民服務處： 

(1)榮服處在邱處長領導下對於榮
民眷的服務照顧，勉勵同仁內

化六大服務心法，提升有溫度

與感動的服務量能，發揮服務
功能。對於徐組長服務事蹟，

感謝林學長肯定與嘉勉，並將

適時表揚。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就學

就業處： 

(2-1)本會國軍退除役官兵參加職
業訓練補助辦法(以下稱本辦

法)之立法目的，係為提升退除

役官兵職技能力，增加就業競
爭力並順利就業為目的。 

(2-2)本辦法刻正辦理法規修正，

業於 112年 1月 30日完成草案
預告程序，該修正草案已將「申

請人於完成職業訓練課程之翌

日起 4個月內」延長為「6個月
內」就業或在職，以因應多元

就業型態之求職待業期。前述

所稱多元就業型態包含全時、
部分工時、業務承攬、自營工

作者等。 

(2-3)本會職訓補助係為輔導就
業，且未限制就業型態，退除

役官兵完成訓練後須於限期內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就業或在職，以符合補助目的。 

2 

榮民蔡○○先生: 

本人為未就養 823 榮民希望能夠
申請就養安置。 

嘉義榮民服務處： 

因蔡伯伯重聽，較無法口語溝通，
會後責任區輔導員已書面筆述說

明申請條件，並提供就養承辦人聯

絡方式，請長輩子姪輩後續再進一
步洽詢，並請輔導員持續追蹤協

處。 

 

3 

榮民賴○○先生: 

醫療方面因榮民醫院距離嘉義縣

各鄉鎮皆太遠，所以大部分時間

都就近在診所看診，但在各診所
看病，有些診所有收掛號費，有

些不收。建議能比照榮民醫院不

收掛號費之看病待遇。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就醫

保健處： 

(1)依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醫辦法第

5 條「領有榮民證、義士證者，
至輔導會所屬醫療機構就醫

時，免繳掛號費」。 

(2)查醫療法規定，掛號費係屬行
政費用，由醫療機構依行政成

本自行訂定收費金額。由於診

所非本會所屬之醫療機構，故
無法請其減免。 

(3)本會將俟未來經費更為充裕

時，通盤檢討是否補助榮民至
診所就醫之掛號費，以提供榮

民更妥善優質之服務。 

 

4 

榮民沈○○先生: 

(1)因年金改革軍公教月退休金
逐年下修，可隨著年紀越大，

生病機會越高，看病用錢金額

也會提高，但退休金卻逐年減
少，也不知會剩多少。請輔導

會協商友善立委，稍微重新研

議現職軍公教調薪的時候，退
休人員退休金也能比照辦理

調整。 

嘉義榮民服務處： 

(1-1)有關軍人年金改革後受影響
人員，超過給付基準之調降，

分 10 年緩降，並設有最低保障

金額(以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
加給，合計數額 38,990 元)，

以減少對渠等家庭經濟之衝

擊；另有關公教人員月退休金
年改後受影響人員，107 年年改

時銓敘部皆有寄發審定函可詳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2)本人退休後，因家有田產賡續

從事農務，但法律對榮民不友
善，不能參加農民保險，政府

說要幫助榮民就業，但相對應

卻不能承保，很不合理，就連

參，有任何問題仍請逕洽原退

休單位。 

(1-2)另退休軍職人員與退休公務
人員月退休金部分，依「陸海

空軍軍士官服役條例」第 39 條

及「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第 67 條皆已規定，所領月退休

金於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消費

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達正、

負百分之五時，應予調整，或

至少每四年應予檢討。現行規

定已明訂是類人員年金給付金
額調整之法源。最近一次已於

111 年 7 月 1日調整 2％在案。 

(1-3)輔導會為加強低階退俸榮民
長輩之服務照顧，已於 110 年

修正「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養安

置辦法」，開放支領政務、公、
教、警、公營事業月退休(職)

金或軍職退休俸、生活補助

費、在臺支領大陸半俸者，亦
可申請辦理就養，經審核符合

資格核定就養身分者，每月支

領就養給付，以維渠等經濟生
活所需。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就醫

保健處： 

(2)具全民健康保險第 3類被保險

人身分者，可申請參加農民職
業災害保險。另查全民健康保

險法第 11 條規定，「第一類至

第三類被保險人不得為第四類

 

 

 
 

 

 
 

 

 

 

 

 
 

 

 
 

 

 
 

 

 
 

 

 
 



項
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近期通過的農民職業災害保

險也不能參加。目前投保無職

榮健保(六類一目)，惟參加農
民職業災害保險其健保需轉

為農保(健保第三類)，退休後

轉作務農工作年紀皆較長，就
醫需求更高，卻只能擇一選

擇，請輔導會提出建議修法，

保障退休後年長榮民就醫權

益，也能加保農民職業災害保

險，讓我們工作的時候萬一有

意外蛇咬、跌傷時，就有基本
保險保障。 

及第六類被保險人」。是以，加

保健保第 6類第 1目之榮民，

無法參加農民職業災害保險。
若尚有疑義，請洽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署0800030598免

付費諮詢電話。 
 

 


